
韶 关 市 发 展 和 改 革 局

文件韶 关 市 教 育 局

韶 关 市 财 政 局

韶发改联〔2025〕10 号

转发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我省中小学

教育收费管理的通知

各县（市、区）发改局、教育局、财政局，各有关学校：

现将《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

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我省中小学教育收费管理的通知》（粤发改规

〔2025〕1 号）转发给你们，并提出如下贯彻实施意见，请一并

抓好落实。

一、请各县（市、区）、有关部门高度重视，严格按照粤发

改规〔2025〕1 号文件规定及市政府的工作要求，结合实际进一

步完善本地教育收费政策，确保教育收费政策顺利贯彻实施。

二、各县（市、区）教育部门要会同市场监管、发展改革、

财政部门加强对学校教育行为的监管，指导学校建立健全收费管



理等制度，并做好教育收费政策的宣传解读等工作。要严格落实

国家和省、市对学校服务性收费及代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管理

规定，进一步加强校园食品安全和膳食经费管理监督。

三、各有关学校应当履行教育收费主体责任，严格遵守教育

收费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健全教育收费内部监督检查制

度，积极接受有关职能部门的监管，并做好相关宣传解读工作。

要严格落实国家和省、市有关规定，加强校园食品安全和膳食经

费管理，伙食费等服务性收费或代收费按照自愿和非营利原则收

取，不得开展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性创收。

附件：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

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我省中小学教育收费管理的通知

（粤发改规〔2025〕1 号）

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 韶关市教育局 韶关市财政局

2025 年 3 月 27 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市场监管局，各县（市、区）市场监管局。

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2025 年 3 月 27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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